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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0年 09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3:00 

貳、 開會地點：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參、 出席人員：如開會通知單 

肆、 主席：林聰明校長 

伍、主席致詞： 

一、今天是大一及研究所新生實體教學的第一天，請教務處留意上

課情形。 

二、新生入宿的食、衣、住、行各方面安排，謝謝總務處、學務處

的協助。 

三、疫情雖稍緩和，但線上教學部分，教育部仍要求確實點名，本

校按照規畫進行，希望一切都順利。 

 

陸、 上次會議(110年 8月 9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南華大學教師鐘點費計算

標準」修正案。 

教務處： 

依往例顧及專兼任教師鐘點費之差異，擬不予

公告 

2 
通過「南華大學爭取政府機構計

畫提撥配合款補助要點」修正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9月15日公告於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網頁。 

3 
通過「南華大學學生參加校外競

賽活動補助及獎勵辦法」修正案。 

學生事務處： 

已於8月31日公告於生活輔導組網頁。 

4 
通過「南華大學衛生委員會組織

要點」修正案。 

學生事務處： 

於8月11日公告於衛保組網頁。 

5 
通過「南華大學緊急傷病處理辦

法」修正案。 

學生事務處： 

於8月11日公告於衛保組網頁。 

6 
通過「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獎勵要點」修正案。 

教學發展中心： 

已於8月20日公告於教學發展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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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7 
通過「南華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

勵申請辦法」修正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9月15日公告於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網頁。 

決議：洽悉，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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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南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內容上僅述明院教學優良

教師之獎勵金額度，校傑出教學教師未明訂確切獎勵金額。 

二、往例校傑出教學教師獎勵金是每月伍千元，為期九個月，總計四萬伍千元

整，考量經費來源高教深耕經費，若照往例核發會有跨年度經費的問題，

擬採總額度的核發。 

三、法規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如附件。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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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學習品質管控機制」，提請討論。 

說明： 

 一、根據教育部110年8月11日臺教高（三）字第1100105606B號來文，說明第

六點「110學年第1學期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指標」修訂。 

 二、「110學年第1學期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指標」中查核項目：

「一、課程規劃及實施」之查核指標1-9-3「訂有線上教學學生出席管控機

制」。 

 三、配合「訂有線上教學學生出席管控機制」（*係指因應疫情改採線上教學），

在「南華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學習品質管控機制」表3-課程與教學之細項及

指標增訂「教師實施遠距教學，同步教學時應視學生出席與否，非同步教

學時視學生有無參與教師交付的學習任務，每週於校務行政系統登載學生

出席狀況。」 

四、法規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如附件。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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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務會議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110年5月25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提案二通過。 

 二、修訂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 

    決議： 

一、 第三條修正為：本會議委員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校務及研究發

展處處長、國際及兩岸學院院長、就學服務處處長、產學合作及職涯發

展處處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文

教學中心主任、體育教學中心主任、終身學習學院院長、各研究所長、

各學系(學程)主任、圖書館館長、資訊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組成之。各學

院學生代表各 1 名，學生代表依南華大學學生代表參加校級會議實施要

點推舉之。委員任期為 1年，自每年 8月 1日起至隔年 7月 31日止。 

二、 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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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本要點業經 110年 8月 16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學品質保證

與精進委員會議修訂通過(如附件)。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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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方案」，提請討

論。 

    說明：本要點業經 110年 8月 16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學品質保證與

精進委員會議修訂通過(如附件)。     

    決議： 

     一、9月 30日進行第一次全校性資料庫資料檢核。 

     二、10月 3日進行細部資料檢核。 

     三、10月 6日前瞻會報時間進行第一次預演資料查核。 

     四、10月 12日進行第二次預演資料查核。 

     五、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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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訂定「南華大學雙語化教學相關計畫辦公室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配合本校 110 學年度獲「教育部雙語化學習計畫普及提升學校計畫案」，

將開始執行計畫相關事宜，擬設立校級跨單位之「雙語化教學計畫辦公

室」，並訂定本校「雙語化教學相關計畫辦公室設置要點」。 

二、 設置要點詳如附件。     

    決議： 

一、 雙語化教學相關計畫全數改成雙語教學相關計畫。 

二、 辦法名稱改為「南華大學雙語教學辦公室設置要點」。 

三、 第四點修正為：本辦公室置執行長一人，承主任及副主任之命，執行業務。

執行長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教師兼任之，差勤加給比照本校一級主管。得置

副執行長一人，襄助執行長推動業務。副執行長由執行長自本校專任教師中

遴選，簽請校長同意後聘任。 

四、 第五點修正為：本辦公室得置專任助理若干人，由計畫辦公室聘任之。專案

人員薪給，由雙語教學相關計畫專款經費支應。 

五、 原第六點刪除，條次調整。 

六、 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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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訂定「南華大學專任職員擔任專案計畫兼任助理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新增南華大學專任職員擔任專案計畫兼任助理辦法 

   決議：通盤檢視後，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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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師待遇及服務規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增列專任教師不得在其他大專校院兼課之審查標準，且明訂教師考核項目

之審查時程。 

二、 本案經 110年 9月 15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級教評會會議提案十

六通過。 

三、 「南華大學教師待遇及服務規則」修正稿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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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九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學生實習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檢討修正「南華大學學生實習辦法」。 

二、 檢附「南華大學學生實習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 

一、 第二條修正為：各系、所、學程規劃具有學分數，對應專業能力所進行

職場屬性之實務學習課程，不包括實驗課程及實作訓練課程。實習課程

內容及場域應與系、所、學程專業相符。開設至少2學分之必修或選修，

1學分至多80小時實習，畢業前實習時數至少120小時。參加2+2學位學程

學生、外籍生、身心障礙生或有特殊情況者，得以專簽或其他合宜方式

提供可替代校外實習之校內實習。 

二、 第二十條修正為：各系、所、學程如未開設必修實習課程，應開設具有

學分數之必修職場體驗相關課程，包括結合業界師資共同指導之專題研

究或製作、協助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企業參訪見習、參與社會實踐或其

他相關之職場體驗等，有關職場體驗之課程規劃由各系、所、學程自訂。 

三、 修正後通過。 



12  

 

提案十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學生實習及職場體驗獎勵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檢討修正「南華大學辦理學生實習及職場體驗獎勵要點」。 

二、 檢附「南華大學辦理學生實習及職場體驗獎勵要點」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 

一、 辦法名稱修正為：南華大學學生實習或職場體驗獎勵要點。 

二、 第一條修正為：為鼓勵各系、所、學程認真辦理學生實習或職場體驗，增進

學生了解職場，及早規劃職涯，訂定南華大學實習或職場體驗獎勵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三、 第二條修正為：本要點之獎勵包括：各系、所、學程辦理學生實習或職場體

驗之成效評量及各系、所、學程主管、輔導老師與助理推動實習或職場體驗

相關業務之績效考核。 

四、 第七條修正為：各系、所、學程辦理實習或職場體驗成效評量，由申請單位

填具申請表，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經各系、所、學程實習委員會或系務會議

審查通過，各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交產職處提請審查委員會審查。各系、所、

學程主管、實習輔導老師與助理推動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之績效考核，依學

校相關規定辦理。 

五、 第九條修正為：辦理本要點所需經費，由產職處編列年度預算或其他專案計

畫經費支應。 

六、 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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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學術研討會申請及補助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增列補助學術研討會類別與定義。 

二、 增加說明校外學者發表論文篇數應至少占總發表論文篇數 50%，其中校外

學者認列方式，需採計獨立作者或第一作者。 

三、 增列兩岸學術研討會補助方式及金額，調整國際學術研討會補助上限為二

十萬。 

四、 本預算於 110 學年度列入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支

應，故修正預算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之經費

規定編列。 

  決議： 

一、 第二條修正為：本校各學術單位(包含系、所、學程及通識教育中心)每一學

年以至少舉辦一場國內學術研討會(含作品發表會)為原則，若單一系所無法

獨力完成者，可結合其他系所共同舉辦；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每二學年

與系所合作，至少舉辦一場兩岸學術研討會或國際學術研討會為原則。本

校各單位舉辦學術研討會校外學者發表論文篇數應至少占總發表論文篇數

50%，該論文是否屬校外學者論文，授權各學院認定之。 

二、 條次變更。 

三、 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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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勵申請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原「服務三年以上之專任教師」，文字修正為「本校服務連續六個學期

之專任教師」。 

二、 原受理研究獎勵補助發表「申請日期前三年內」，文字修正為「以受理

日期前三個學期內」且期刊須已刊出；專書須已出版；表演、文學、藝

術、設計作品須已公開展示。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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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補充報告) 

【教務處】 

【110/9/22 南華大學教務處公告】 

一、本校於疫情警戒二級標準期間，9月27日至10月11日以下列規範為原則： 

(一)大一及研究所課程採實體教學，大二以上學生修習大一課程者採實體教

學。 

(二)大二以上課程除實驗、實作、體育或實踐等課程採實體教學外，其餘課程採

遠距教學。 

(三)通識選修課程採遠距教學。 

採實體教學者上限80人，且應符合教育部「大專校院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四項辦理原則(詳見附件)。10 月 12日之後視疫情發展，

另行公告。 

二、若有學生因疫情或特殊因素無法參與實體教學者，授課教師應維護其受教權

益，採取實體、遠距併行方式授課。 

三、無遠距教學或需要電腦設備者可至圖書館W200電腦教室學習，開放時間上

午 08:10-12:00，下午13:10-17:00。 

四、「體育、實習課程」授課標準，依據教育部指引辦理。線上遠距教學期間， 課程屬

性無法實施遠距教學者，如實驗、實作或實踐等課程，請調整教學方式，或於既定授

課時間前提出調課申請並於10月24日前完成調補課。然若疫情警戒調動，得視狀

況再行調整。 

五、「實體教學」上限80人 (大一課程超出者採遠距或分班實體與遠距同時

授課)，務必請老師落實課堂點名(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方式進行，並落實

實聯制)，維持安全社交距離(2.25平方米/人)，全程戴口罩、落實手部消毒和

上課期間禁止飲食，並保持教室通風良好及定時清消。 

六、「實體教學」請授課教師於授課後「一週內」記錄於本校校務行政系統之科

目點名系統，確實掌握學生出席情況及學生動態；並請採實體教學教師從開

始授課起，採固定座位並拍照留存或記載座位表(請送各開課單位留存)， 以

記錄同學相關位置， 即時掌握學生到課狀況， 利於日後疫調進行溯源之用。 

七、「遠距教學」務必請老師落實課堂點名， 並留意下列注意事項：  

(一)強化學生出席管控：同步教學時應視學生出席與否，非同步教學時視學

生有無參與教師交付的學習任務，授課既定時間「兩週內」於校務行

政系統登載學生出席狀況。 

(二)實施遠距教學時， 請強化「師生互動」及「學生線上學習活動參與度」，

教學資料上傳作業及內容需符合表 1 之標準。 

(三 )原已申請遠距教學及遠距試辦教學之所有課程，按照原遠距教

學實施辦法及遠距教學試辦規定執行，並強化學生出席點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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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遠距教學資料上傳的作業及內涵 

項目 說明 

同步教學 

1. 應符合原授課大綱之每週授課時間、授課內容、評量方式等。授課紀

錄或是影音檔應留存於或建立連結於 Moodle 平臺。 

2. 未使用 Moodle 平臺同步教室系統者，應於教學後一週內將同步遠距教學資

料上傳至 Moodle 平臺。 



【學務處】 

1、截至 9月 26日晚上 8：00，宿舍入住報到，新生有 912位，舊生有 1135位，合計 2047位。 

2、 9月 28日下午 5：30舉行社團迎新博覽會線上直播，已請各系助幫忙通知新生。 

3、 9月 29日下午 3：00舉行新生輔導。 

4、 10月 6日下午 3：00舉辦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導師會議，擬分三場地舉行。 

5、 10月 30日、10月 31日，本校與大林慈濟醫院合作，進行新生健檢。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1、今年傑出校友選拔至 10月 15日止，請各系踴躍推薦。 

 

【圖書館】 

1、 即日起至 10月 11日，圖書館開館時間為 8：00-20：00。 

2、 舉辦「南華閱讀日」每月一書活動，九月展示的是由林聰明校長推薦的《教你讀懂理工英

語：完整剖析生物、化學、物理英語》。 

 

【資訊中心】 

1、 Teams 使用者若要求變更密碼,管理者會收到變更密碼申請,新密碼則會寄送到申請者學校

信箱,請系所主任協助提醒新生務必收信。 

 

【人事室】 

1、 109學年度員工健檢因疫情的關係，延長至 110年 10月 31日止。 

 

【秘書室】 

1、 吳澔群老師為本校英文秘書，其職掌為校長對外英文書信撰擬、協助各單位英文書信諮詢、

協助招待外國貴賓。基於英文祕書之職掌項目與避免造成英文祕書工作量超過負荷，日後

各單位若有法規及各式表格、計劃案等有翻譯的需求，請自行洽詢立案合格翻譯社進行翻

譯。 

2、 親善大使招募中，明年嘉義縣舉辦全國運動會，本校將支援禮賓大使工作；今年本校亦將

主辦親善大使交流會，請各系主任幫忙宣傳鼓勵。 

3、 歡迎各單位多加運用推播系統，進行相關宣傳，海報或影片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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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中心】 

1、教學實踐計畫，請每系所推薦 2位老師，教發中心於 10月下旬舉辦說明會協助教師申請。 

 

【終身學習學院】 

1、南華大學終身學習學院目前正規劃進行嘉義教室(嘉義會館)教室改造、形象建置暨活化。 

2、本院各線上課程已陸續開課，請各主管幫忙宣傳。 

 

【人文學院】 

1、人文學院辦理大學生第一課系列微講座，請各系主任多多宣導新生聽講。 

日期 

(年/月/日) 
內容 

110/08/22-0

9/22 

活動名稱: 大學生第一課系列微講座- 8月場 

授課講師:  

林辰璋副校長、柳雅梅學務長、林純純處長、賴淑玲館長、釋覺明所長、

林俊宏主任、王伯文副學務長、林奇憲組長、林琬真心理師、杜武衡組

員 

活動地點: google meet線上錄製 

發布平台：南華人文學院(生命教育雲教室)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ECtb2UhVuQeOTwlySJFjw/feature

d 

110/09/02-0

9/30 

活動名稱: 大學生第一課系列微講座- 9月場 

授課講師:  

林聰明校長、楊思偉副校長、李坤崇副校長、吳萬益院長、張裕亮院長、

陳柏青院長、葉宗和院長、郭玉德主任、何應志主任、杜志勇總務長 

活動地點: google meet線上錄製 

發布平台：南華人文學院(生命教育雲教室)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ECtb2UhVuQeOTwlySJFjw/feature

d 

 

【生命教育中心】 

1、 10月 13日舉辦全國生命教育績優人員頒獎典禮，本校四度榮獲生命教育績優獎，六度榮

獲生命教育特殊貢獻獎，今年將由教育部長頒發全國唯一「生命教育特殊貢獻獎」給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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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主席結論：略 

壹拾壹、散會(17：50)  

 


